《饮食建筑设计标准》（JGJ64-2017）（主要内容）建议自行查阅原文

4.1 一般规定
4.1.1 饮食建筑的功能空间可划分为用餐区域、厨房区域、公共区域和辅助区域等四个区域。
[bookmark: _GoBack]4.1.6 建筑物的厕所、卫生间、盥洗室、浴室等有水房间不应布置在厨房区域的直接上层，并应避免布置在用餐区域的直接上层。确有困难布置在用餐区域直接上层时应采取同层排水和严格的防水措施。
4.1.8 用餐区域、公共区域和厨房区域的楼地面应采用防滑设计，并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中的相关要求。
4.1.11 餐饮建筑应进行无障碍设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的规定。
4.2 用餐区域和公共区域
4.2.1 用餐区域的室内净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餐区域不宜低于2.6m，设集中空调时，室内净高不应低于2.4m；
    2 设置夹层的用餐区域，室内净高最低处不应低于2.4m。
4.2.3 用餐区域的室内各部分面层均应采用不易积垢、易清洁的材料。
4.2.4 食堂用餐区域售饭口(台)应采用光滑、不渗水和易清洁的材料。
4.2.5 公共区域的卫生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卫生间宜设置前室，卫生间的门不宜直接开向用餐区域，卫生洁具应采用水冲式；
 2 卫生间宜利用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并应设置机械排风设施；
4.3 厨房区域
4.3.1 餐馆、快餐店和食堂的厨房区域可根据使用功能选择设置下列各部分：
    1 主食加工区(间)——包括主食制作和主食热加工区(间)；
    2 副食加工区(间)——包括副食粗加工、副食细加工、副食热加工区(间)及风味餐馆的特殊加工间；
    3 厨房专间——包括冷荤间、生食海鲜间、裱花间等，厨房专间应单独设置隔间；
    4 备餐区(间)——包括主食备餐、副食备餐区(间)、食品留样区(间)；
5 餐用具洗涤消毒间与餐用具存放区(间)，餐用具洗涤消毒间应单独设置。
4.3.5 厨房区域各类加工制作场所的室内净高不宜低于2.5m。
4.3.6 厨房区域各类加工间的工作台边或设备边之间的净距应符合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和防火疏散宽度的要求。
4.3.8 厨房区域各加工场所的室内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地面应采用无毒、无异味、不易积垢、不渗水、易清洗、耐磨损的材料；
    2 楼地面应处理好防水、排水，排水沟内阴角宜采用圆弧形；
    3 楼地面不宜设置台阶；
    4 墙面、隔断及工作台、水池等设施均应采用无毒、无异味、不透水、易清洁的材料，各阴角宜做成曲率半径为3cm以上的弧形；
    5 厨房专间、备餐区等清洁操作区内不得设置排水明沟，地漏应能防止浊气逸出；
    6 顶棚应选用无毒、无异味、不吸水、表面光洁、耐腐蚀、耐湿的材料，水蒸气较多的房间顶棚宜有适当坡度，减少凝结水滴落；
    7 粗加工区(间)、细加工区(间)、餐用具洗消间、厨房专间等应采用光滑、不吸水、耐用和易清洗材料墙面。
4.3.9 厨房区域各加工区(间)内宜设置洗手设施；厨房区域应设拖布池和清扫工具存放空间，大型以上饮食建筑宜设置独立隔间。
4.3.10 厨房有明火的加工区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隔墙上的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
4.3.11 厨房有明火的加工区(间)上层有餐厅或其他用房时，其外墙开口上方应设置宽度不小于1.0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的防火挑檐；或在建筑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设置高度不小于1.2m的实体墙。
4.4 辅助区域
4.4.2 饮食建筑食品库房宜根据食材和食品分类设置，并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冷藏及冷冻设施，设置冷藏库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冷库设计规范》GB 50072的相关规定。
4.4.4 工作人员更衣间应邻近主、副食加工场所，宜按全部工作人员男女分设。更衣间入口处应设置洗手、干手消毒设施。
4.4.6 清洁间和垃圾间应合理设置，不应影响食品安全，其室内装修应方便清洁。垃圾间位置应方便垃圾外运。垃圾间内应设置独立的排气装置，垃圾应分类储存、干湿分离，厨余垃圾应有单独容器储存。
5.2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4 餐馆、饮品店用餐区域、公共区域的新风量不应小于25m3／(h·人)，食堂、快餐店用餐区域、公共区域的新风量不应小于23m3／(h·人)，并应保证稀释室内污染物所需的新风量。
5.2.3 供暖通风及空气调节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供暖时，严禁采用有火灾隐患的供暖装置；
    4 设有空调系统的用餐区域、公共区域，当过渡季节自然通风不能满足室内温度及卫生要求时，应采用机械通风，并应满足室内风量平衡要求；
    6 空调及机械送风系统应设空气过滤装置，送风系统过滤器对大于或等于2μm的大气尘计数效率不应低于50％，空调系统终极过滤器对于大于或等于0.5μm的大气尘计数效率不应低于40％；
    7 用餐区域、公共区域的空气调节系统宜采取基于CO2浓度控制的新风调节措施；
    8 厨房专间空调应独立设置。
5.2.4 厨房区域应设通风系统，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厨房专间外的厨房区域加工制作区(间)的空气压力应维持负压，房间负压值宜为5Pa～10Pa，以防止油烟等污染餐厅及公共区域；
    2 热加工区(间)宜采用机械排风，当措施可靠时，也可采用出屋面的排风竖井或设有挡风板的天窗等有效自然通风措施；
    3 产生油烟的设备，应设机械排风系统，且应设油烟净化装置，排放的气体应满足国家有关排放标准的要求，排油烟系统不应采用土建风道；
    4 产生大量蒸汽的设备，应设机械排风系统，且应有防止结露或凝结水排放的措施；
    5 设有风冷式冷藏设备的房间应设通风系统，通风量应满足设备排热的要求；
    6 厨房区域加工制作区(间)宜设岗位送风，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地区夏季的送风温度不宜高于26℃，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的送风温度不宜低于20℃。
5.3 电气
5.3.1  饮食建筑电气负荷，应根据其重要性和中断供电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程度分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大型饮食建筑的用餐区域、公共区域的备用照明用电应为一级负荷，自动扶梯、空调用电应为二级负荷；
    2 大型、中型饮食建筑用餐区域、公共区域的备用照明用电应为二级负荷；
    3 小型饮食建筑的用电应为三级负荷；
    4 饮食建筑中的计算机管理设备应设置不间断供电电源作备用电源；
    5 特大型、大型、中型饮食建筑的冷藏、冷冻设备宜配置备用电源；
    6 饮食建筑中消防用电设备的负荷等级应符合国家现行防火相关标准的规定。
5.3.2  饮食建筑的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照明设计应与室内设计和饮食工艺设计统一考虑；
    2 照度、亮度在平面和空间均宜配制恰当，使一般照明、局部重点照明和装饰艺术照明有机组合；
    3 为表达不同饮食建筑用餐区域的特定光色气氛，以及食品的真实性、强调性显色、立体感和质感，应合理选择光色间对比度、色温和照度要求。
5.3.6 饮食建筑中使用或产生水或水蒸气的粗加工区(间)、细加工区(间)、热加工区(间)、洗消间等场所安装的电气设备外壳、灯具、插座等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54，操作按钮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55。
5.3.7 饮食建筑的应急照明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设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型及中型以上饮食建筑的厨房区域应设置供继续工作的备用照明，其照度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的1/5；用餐区域应设置供继续营业的备用照明，其照度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的1/10；
    2 小型饮食建筑的厨房区域、用餐区域，宜设置备用照明，其照度不应低于10lx；
    3 一般场所的备用照明启动时间不应大于1.5s，贵重物品区域和收银台的备用照明应单独设置，其启动时间不应大于0.5s。
5.3.8 厨房专间内应设置紫外线消毒灯，灯具的开关应设置在厨房专间外并应有明显标志，以免误开启。厨房专间内应配备紫外辐射照度计。
5.3.9 厨房区域加工制作区(间)的电源进线应留有一定余量，配电箱应留有一定数量的备用回路。电气设备、灯具、管路应有防潮措施。
5.3.10 厨房区域及其他环境潮湿场地的配电回路，应设置剩余电流保护。
5.3.11 饮食建筑的弱电及智能化系统应根据其经营性质、规模等级及管理方式的需求进行设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型及中型以上饮食建筑的大厅、休息厅、总服务台等公共区域，应设置公用直线和内线电话，小型饮食建筑的服务台宜设置公用直线电话；
    2 中型及中型以上饮食建筑的公共办公区域、休息厅、总服务台和顾客休闲场所等处，宜设置商业管理或电信业务运营商宽带无线接入网；
    3 饮食建筑综合布线系统的配线器件与缆线，应满足千兆及以上以太网信息传输的要求，并宜预留信息端口数量和传输带宽的裕量；饮食建筑的每个工作区应根据业务需要设置相应的信息端口；
    4 中型及中型以上饮食建筑宜设置商业管理无线对讲通信覆盖系统；
    5 中型及中型以上饮食建筑应在建筑物室外和室内的公共场所设置信息发布系统；
    6 中型及中型以上饮食建筑的等候区、包间内应设置有线电视信号接口；
    7 中型及中型以上饮食建筑的用餐区域和公共区域应设置背景音乐广播系统，该系统应受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联动控制；
    8 饮食建筑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的有关规定，大型、特大型饮食建筑的加工区、厨房、传菜区域应设置图像监视系统；中型饮食建筑的加工区、厨房、传菜区域宜设置图像监视系统；
    9 大型、特大型饮食建筑应设置顾客人数统计系统，中型饮食建筑宜设置顾客人数统计系统；
    10 除食堂外，大型、特大型饮食建筑的用餐区域应设置桌铃服务系统，中型饮食建筑的用餐区域宜设置桌铃服务系统；
    11 中型及中型以上饮食建筑应设置商业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应根据商业规模和管理模式设置前、后台系统管理软件。

